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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北京市城市更新范围内无手续建筑

认定处理指导意见（试行）

为推动优化城市功能布局，促进存量空间资源提质增效，加

快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实施，根据《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》和其他

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指导意见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市建成区内依据《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》确认的城市更新

项目，项目土地权属清楚、界址清晰，但更新范围内的建筑物涉

及审批手续缺失、审批手续不全或现状与原审批不符的情形（上

述情形统称为无手续建筑），需由各区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调查、

认定的，适用本意见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调查工作应遵循尊重历史、实事求是、程序合法、结果公开

的原则；认定工作应当遵循依法依规、规划引领、公平公正、稳

妥审慎的原则。调查认定工作要与安全隐患排查及消隐工作进行

有序衔接，切实落实各级各部门安全管理责任，形成闭环机制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无手续建筑调查认定处理可以由各区组织项目所在地的街

道办事处、乡镇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街乡镇）开展，区发展改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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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、规划自然资源、住房城乡建设、城管执法、卫生健康、交

通、民政、教育、经济和信息化、水务、园林绿化、农业农村等

相关部门根据职责配合。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负责指导各分局依职

责查处已经取得规划许可或选址意见书、规划综合实施方案等规

划文件但未按照规划许可或前述规划文件进行建设的违法行为，

指导协调各区做好建筑规模指标认定和调配工作。市住房城乡建

设委负责综合协调城市更新实施工作，指导各区做好城市更新项

目库综合协调和政策指导工作。市城管执法局负责做好对街乡镇

综合执法的指导工作。

工作程序包括全面调查、认定处理及结果公示等环节。

（一）全面调查

1.调查方式。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可以通过查阅调取有关档

案材料、组织相关部门会商、现场查看、征询意见等方式开展调

查工作，并根据需要组织项目主体开展测绘、评估等。各区发展

改革、住房城乡建设、规划自然资源、消防、水务、园林绿化、

农业农村以及相关业态的行业主管部门等，应当在职责范围内积

极配合开展调查工作。必要时，各区组织有关部门共同会商研究。

2.调查内容。应包括项目范围内涉及无手续建筑的建设时点

及处置时点相关情况。其中建设时点情况主要包括项目建设主

体、建设规模、建设时间、建设依据、批准用途或建设时用途等；

处置时点情况包括目前实际使用或经营主体、现状用途、翻改建

情况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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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调查结论。调查完成后，根据调查情况形成书面报告，各

区明确调查结论。调查结论包括两种：一是经调查符合现状认定

情形标准的，按照现状认定；二是经调查属于依法处罚情形，移

送有权执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城市更新范围内无手续建筑物进行调查前或调查期间，应当

组织对房屋、消防等安全隐患进行排查，位于特定区域或属于特

殊项目的，按需开展地灾安全、行洪安全以及其他涉及公共领域

安全等方面隐患排查。经各区组织认定未发现安全隐患，或安全

隐患已整改消除的，或各区研究同意通过后续实施城市更新予以

消除的，调查进入认定处置程序。需采取工程措施消隐的，各区

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做好施工安全管理。

（二）认定处置

1.一般程序。根据调查结论，分类开展认定和处置工作。调

查认为符合现状认定的，各区组织对调查情况及调查结论进行研

究明确意见。经各区研究同意现状认定意见的，明确“同意现状

认定意见，可以纳入城市更新实施方案研究后一并办理相关手

续”的意见。属于依法处罚（包括不予处罚），全部处罚内容均

履行到位后，可以启动后续处置工作。

2.特殊情形。经各区研究未通过的，应当退回补充调查。

（三）结果公示

1.公示程序。各区同意按现状认定后，在项目所在地社区公

示栏、门户网站或城市更新信息系统上对项目情况进行公示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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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论，公示时间不少于五个工作日。经公示无异议的，可以纳入

城市更新实施方案研究后一并办理相关手续。

2.异议处理。存在异议的，及时组织研究处理。经研究，未

采纳异议意见不调整分类的，及时告知异议申请人。沟通一致的，

及时推进下一步工作；沟通不一致，涉及经济纠纷、法院裁决或

第三方相关权益，以及异议问题不涉及用地和规划审批手续问题

的，应当及时研究并稳妥处置。经研究，拟调整分类情形的，应

当重新履行认定处置和结果公示程序。

四、认定情形

（一）现状认定

经调查，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无手续建筑，可以启动认定。

经各区研究同意按现状认定的，相关建筑规模应纳入该项目现状

建筑规模底数。

1.1990 年 4 月 1 日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》施行前

已建成（首都功能核心区内为 1984 年 1 月 5 日《城市规划条例》

施行前已建成），调查时未发现新的违法建设行为。

2.符合无需或豁免办理规划许可，以及无需变更规划许可等

现行政策。

3.已取得规划许可并按许可进行建设，实际现状用途与原批

准内容不一致，但符合城市更新和用途转换兼容等相关政策，不

属于负面清单情形的。

4.建设前取得了区级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市级及以上部门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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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同意建设的规划文件或规划意见，且现状规模与原批准意见一

致，符合建设时点的法定规划，或经研究现状对规划实施无影响。

5.符合相关专项规划和行业管理要求，切实保障城市正常运

行或基本民生需求的城乡基础设施、公共安全设施、公共服务设

施项目，以及区级及以上政府统一组织实施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

类、环境提升类项目。包括：既有轨道交通项目的车站主体、区

间工程以及轨道交通地面附属设施；既有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和市

政基础设施项目的主体工程和附属设施；水行政主管部门河湖管

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既有水利工程设施，以及项目主体为水行政主

管部门的管理用房；区级应急、消防等部门组织实施的防灾减灾、

抢险救灾的设施或用房，以及其他经各区研究同意的项目主体为

区级行业管理部门的公益性设施或用房。

因城市更新或减量需要，项目主体主动拆除现状认定范围内

的建筑后释放的建筑规模指标，各区可以依据本市建筑规模管控

相关规定，按照一定比例优先用于同一项目主体实施的城市更新

项目，在保持各区建筑规模总量稳定、区域综合承载力可支撑前

提下，跨街区、跨乡镇进行建筑规模调配。各区建筑规模应优先

确保三大设施等建设，可在区内单独计列、重点支持、灵活处置。

（二）依法处罚

经调查，不属于现状认定情形，且违反城乡规划等相关法律

法规的，由相关有权执法机关依法查处。对同一违法行为已作出

行政处罚且不存在新的违法行为，执法机关要核实历史处罚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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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，并及时告知调查部门处罚结果，不应重复处罚。处罚内容

涉及罚款未缴纳到位的，应当追缴到位。

有权执法机关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轻微免罚

慎罚、过罚相当的原则，结合本部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，依法作

出处罚决定或不予处罚决定。引导拆除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

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》的、存在严重安全

隐患以及《关于立即处置在施违法建设的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京

规自发〔2019〕181 号）印发之后新建的无手续建筑。鼓励引导

当事人主动拆除违法建设部分以实施更新。

五、附则

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试行，试行五年。


